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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 25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3年 8月 14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 30分 

地 點：臺北市市政大樓 8樓東北區審議室 

主持人：游適銘主任委員 

出席人員：張郁慧副主任委員、陳在相委員、蘇憲民委員、廖肇昌委

員、姚乃嘉委員(請假)、曾惠斌委員、李姿瑩委員、王敬

堯委員(請假)、陳愛娥委員、潘秀菊委員、徐佑伶委員、

江玉后委員、李禮仲委員、葛百鈴委員、陳世偉委員、洪

宗暉委員 

列席人員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：葉炳隆科長。 

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：許慧瑩執行秘書、鄭慶

華編審、林菱編審、林詠傑科員 

壹、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會第 254次委員會會議紀錄，提會確認。 

說 明：本會第 254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業以本府 113 年 7 月 17 日府

授法申字第 1133029074號函寄送各位委員。 

決 議：確認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

間「第一果菜(含堤內中繼)及萬大魚類批發市場改建統包工

程」第一階段工程逾期違約金履約爭議調解案（調 113017

號），提會報告。（調解委員：姚乃嘉委員、諮詢委員：王

國武委員）（承辦人員：林菱編審） 

說 明：申請人來文撤回。 

決 議：確認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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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有關正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

程管理處間「臺北市市政大樓及市府路周邊景觀改善工程」

履約爭議調解案（調 113021號），提會報告。（調解委員：

姚乃嘉委員、諮詢委員：王冠文委員）（承辦人員：林菱編

審） 

說 明：申請人來文撤回。 

決 議：確認通過。 

 

貳、討論案 

案由一：有關嘉碩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

「南港、文湖線土建設施維護工作」採購申訴案（訴 11300

5 號），提請討論。（預審委員：潘秀菊委員、諮詢委員：

王國武委員）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預審意見：申訴駁回。 

決 議：請預審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承紘金屬有限公司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「南

港、文湖線土建設施維護工作」採購申訴案（訴 113006號），

提請討論。（預審委員：潘秀菊委員、諮詢委員：黃清濱委

員）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預審意見：申訴駁回。 

決 議：請預審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和昌企業有限公司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「南

港、文湖線土建設施維護工作」採購申訴案（訴 113007號），

提請討論。（預審委員：潘秀菊委員、諮詢委員：侯慶辰委

員）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預審意見：申訴駁回。 

決 議：請預審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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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：有關鉅昶工程有限公司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「南

港、文湖線土建設施維護工作」採購申訴案（訴 113008號），

提請討論。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預審意見：申訴不受理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：有關總行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傑能工程有限公司、大壯

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「捷運士

林站TOD轉乘設施空間活化及多元服務建置案統包工程」履

約爭議調解案（調 112022 號）之調解建議(草案)，提請討

論。（調解委員：陳愛娥委員、諮詢委員：崔伯義委員、楊

智斌委員）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決 議：請調解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，函發兩造當事人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王東榮工程顧問有限公司、程鈞柏建築師事務所與臺北

市市場處間「『永樂大樓耐震補強工程』委託設計監造」履

約爭議調解案（調 113007 號）之調解建議(草案)，提請討

論。（調解委員：李姿瑩委員、諮詢委員：王冠文委員）（承

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決 議：請調解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，函發兩造當事人。 

 

案由七：有關金美登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

處間「109-111年度抽水站機房整修鐵件更新工程」履約爭

議調解案（調 113010 號）之調解建議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

（調解委員：曾惠斌委員、諮詢委員：柯慶昆委員）（承辦

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決 議：請調解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，函發兩造當事人。 

 

案由八：有關健訊企業有限公司與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間「新式無線電

系統建置案」履約爭議調解案（調 113013號）之調解建議(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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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調解委員：徐佑伶委員、諮詢委員：白

宏達委員）（承辦人員：鄭慶華編審） 

決 議：請調解委員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文字後，函發兩造當事人。 

 

參、散會 


